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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ur country’s identification of medical malpractice is in a “dual” of the identification mode, name- 
ly, co-existence of “dual track” identification mode of the technology identification of medical accident and 
medical damage of the judicial identification. This “duality” identification mode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effec- 
tive fair solution to medical disputes, and brings a lot of inconvenience to judicial proceedings. In order to solve 
medical disputes, and improve judicial efficiency, translating “duality” identification mode into the “unified” 
identification mode is very necessary. Construction of the “unified” identification mode is to retain and im- 
prove medical damage identification of judicial mode, and in the court to perfect the expert auxiliar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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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医疗损害鉴定处于一个“二元化”的鉴定模式之下，即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和医疗损害司

法鉴定并存的“双轨制”鉴定模式。这种“二元化”的鉴定模式不利于有效公正的解决医疗纠纷案件，

给司法诉讼程序带来诸多不便。为了有效解决医患纠纷，提高司法诉讼效率，化“二元化”的鉴定模

式为“一元化”鉴定模式是十分必要的。构建“一元化”鉴定模式就是保留和完善医疗损害司法鉴定

模式，并在法庭审理阶段完善专家辅助人制度。 

 

关键词：医患纠纷；医疗损害鉴定；“二元化”模式；“一元化”模式；专家辅助人制度 

1. 引言 

近年来因为医患纠纷案件越来越多，医患关系也

越来越紧张，而且患者的维权意识也越来越强，很多

医患纠纷案件都是通过诉讼程序解决。然而医疗损害 

鉴定问题是医患纠纷案件司法诉讼解决的关键。在过

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的医疗损害鉴定一直呈现

出“二元化”格局，所谓医疗损害鉴定制度的“二元

化”是指医疗损害鉴定分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和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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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这种“二元化”格局存在很大的问题和缺陷，

不仅加重了医患双方的负担、拖延诉讼期间、使侵权

责任体系失灵,更重要的是造成了司法秩序混乱和司

法威信的降低,严重影响了法律的权威性。本文通过

对国内医疗损害鉴定制度的研究，分析国内两种鉴定

制度的利弊，对我国医疗损害鉴定制度的设计提出建

议，希望能够促进我国医疗损害鉴定制度的完善。 

2. 我国医疗损害鉴定制度概述及研究现状 

2.1. 相关概念 

我国的医疗损害鉴定制度是指在医疗机构及其

医务人员，因日常医疗行为中的法定过错并造成患者

人身损害而引起的医疗损害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对

于医疗技术等专门问题对外委托鉴定的制度。 

目前我国的医疗损害鉴定包括医疗事故技术鉴

定和医疗损害司法鉴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是指医学

会组织有关临床医学专家或者法医学专家组成的专

家组，运用医学、法医学等科学知识和技术，对涉及

医疗事故行政处理的有关专门性问题进行检验、鉴别

和判断并提供鉴定结论的活动[1]。医疗损害司法鉴定

是指在诉讼过程中对案件的专门性问题，由司法机关

指派或当事人委托，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对专门性

问题作出判断的一种活动[2]。我国从《医疗事故处理

条例》出台以后就一直处于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和医疗

损害司法鉴定并存的双轨制鉴定模式。 

2.2. 研究现状 

目前我国的医疗损害鉴定制度仍是“二元化”的

鉴定模式，这种“二元化”的鉴定模式似乎为患者的

权利保护上了双重保险，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司法实

践中对医疗纠纷案件先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再进

行医疗过错司法鉴定的案例屡见不鲜，从而造成重复

鉴定、多头鉴定以及久鉴不决，使诉讼期限不断延长。 

由于医疗损害“二元化”的鉴定模式存在着众多

弊端，这种“双轨制”的鉴定模式降低了诉讼效率，

使本就紧张的医患矛盾由于纠纷不能公平有效快速

的解决而变得更加激化。因此，学界很多学者主张建

立一个简洁的“一元化”鉴定模式，并且这一简洁的

鉴定模式在完善过程中应该以原来的“二元化”鉴定

模式为基础。但是学界就两种鉴定模式选择何种来加 

以补充完善有着不同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种见解：

其一，由于医疗损害司法鉴定的鉴定机构相对比较公

正、中立，所以只选择医疗损害司法鉴定作为唯一的

鉴定方式。其二，由于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鉴定人员

为具有丰富临床经验的医疗专家，所以应当只保留医

疗事故技术鉴定。其三，原有的两种鉴定制度都存在

着重大不足和缺陷，所以应当建立一套全新且独立、

公正、统一的医疗责任鉴定体制[3]。 

3. “二元化”向“一元化”转变的模式选择 

上文中提到的学界对医疗损害鉴定制度改革的

三种观点从不同的角度构想了我国医疗损害鉴定“一

元化”模式的设立，笔者认为第三种观点是不可行的，

要完全废弃现有的“二元化”鉴定模式，重新设立一

种全新的鉴定体制在目前的中国是行不通的，要建立

一个新的鉴定体制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要有一整套

的制度支持，而我国正是缺乏这种一整套的制度支持

全新的鉴定制度。笔者认为要建立“一元化”的鉴定

模式还需在原有的制度基础上加以选择完善，也就是

说要在医疗损害司法鉴定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中选

择一种鉴定模式加以完善，下面笔者将对两种鉴定模

式的优劣进行分析，以做出正确的选择。 

3.1.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优势和缺陷 

3.1.1.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优势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最大的优势就是其由各大医

疗机构的医生担任鉴定人，医生具有多年从医经历，

因此不仅积累了大量的临床经验，而且他们的医学知

识充足，对医疗事故能够做出比较科学的鉴定。 

3.1.2.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缺陷 

1) 医学会的宗旨决定了其鉴定有偏向医方的倾

向。医学会的专家组成员大多都是各大医疗机构的医

生，很多情况下鉴定人与涉案医生有一定的交际关

系，他们在鉴定时会比较多的考虑和照顾医患双方中

医生的内心感受和处境，再加之医学会维护医疗机构

和医务人员合法利益的行业特点，难免会使得医学会

出具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意见减轻医方的责任，使鉴

定意见有失公平。 

2)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缺乏必要的监督机制[4]。参

与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专家并不在鉴定意见上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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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盖章，而是只加盖医学会的专用章，由医学会整体

对鉴定意见负责。当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意见出错或不

合理时则无法追究鉴定人的责任，这就淡化了鉴定人

的个人责任。另外《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并没有规定

医学会专家组中的专家出庭接受质证的义务，正如上

文所说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是集体负责制，参与实际鉴

定的专家并没有在鉴定意见上签字，当法院需要对鉴

定意见进行质证时不能有效的找到参与鉴定的专家，

因此也就不能对鉴定意见进行有效的质证，最终使鉴

定意见的正确性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 

3)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鉴定范围过窄[5]。我国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将医疗事故划分为四个等

级，一级医疗事故是造成患者死亡、重度残疾的；二

级医疗事故是造成患者中度残疾、器官组织损伤导致

严重功能障碍的；三级医疗事故是造成患者轻度残

疾、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四级医疗事

故是造成患者明显人身损害的其他后果的。由此可以

看出如果医师的医疗行为并没有实际造成患者明显

的人身损害，那么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得出结论的则为

不构成医疗事故。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只是对是否构成

医疗事故进行鉴定，对医疗事故以外的未构成明显人

身损害的医疗侵权行为不作评价，而这部分医疗事故

以外的医疗侵权行为又是医疗损害鉴定的鉴定内容。

所以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范围过窄，对于没有造成明

显人身损害的医疗侵权行为其并不能给出鉴定意见，

也不能满足法官审理案件的全部需要。 

3.2. 医疗损害司法鉴定的优势和缺陷 

3.2.1. 医疗损害司法鉴定的优势 

1) 医疗损害司法鉴定的鉴定结果比较公正、合

理。医疗损害司法鉴定的鉴定机构是独立于医患纠纷

案件当事人的社会中的取得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在

司法实践中，法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为查明案件事

实、确定医患双方责任、保证判决的公正、科学，可

以指定司法鉴定机构对具体的医疗纠纷案件中的医

疗损害进行鉴定。由于鉴定机构是独立于双方当事人

的第三方，与医学会相比具有更加独立的讼诉地位，

因此其不受医患双方当事人的影响，能够比较公正的

进行鉴定，其得出的鉴定意见与医学会相比也比较公

正、合理。这有利于法官审理结果的公正、合理，从

而促进医患纠纷案件快速有效的解决，提高诉讼效

率。 

2) 医疗损害司法鉴定更加符合司法诉讼的要求。

依据我国《侵权责任法》中的规定医疗机构或医务人

员承担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医务人

员在诊疗行为中存在过错并且由于这种过错给患者

造成损害。这就说明只要医务人员的诊疗行为有过错

并给患者造成损害即使不构成医疗事故也应当承担

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在医疗损害赔偿诉讼中，法官

对医疗损害的认定也包括造成明显人身损害之外的

医疗损害。但是，通过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能够构成医

疗事故的必须要求患者有明显的人身损害，除此之外

不构成医疗事故，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也不必承担责

任。与之相比不同的是，医疗损害司法鉴定更加能够

满足法官审理案件时的要求，更加能帮助法官解决医

疗纠纷案件，也比较符合司法诉讼的要求，其鉴定的

事项也更加全面、合理。 

3) 医疗损害司法鉴定的监督机制比较合理。医疗

损害司法鉴定的鉴定书上不仅要盖鉴定机构的章，由

鉴定机构对鉴定意见负责，而且鉴定人员也要对自己

出具的鉴定意见负责，参与实际鉴定的鉴定人也要签

字或盖章。当法官或当事人对鉴定意见上的内容有疑

问的时候可以很容易找到鉴定人，要求其对鉴定中具

体的专业性的问题进行解释，而且在必要时法院也可

以要求鉴定人出庭接受法官和当事人的质询。这一监

督机制就加大了鉴定人在鉴定中的责任，能提高鉴定

人的责任意识，增加鉴定人的危机感，从而使鉴定意

见更加客观、公正。法院在必要时要求鉴定人出庭对

法官解决医学领域的专业问题、查清案件事实也提供

了很大方便，从而有利于法官及时有效的解决医患纠

纷案件，结束诉讼程序。 

3.2.2. 医疗损害司法鉴定的缺陷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医疗损害司法鉴定的鉴定机

构是社会中取得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参与鉴定的鉴

定人大多是法医，法医虽然受过一定的医学知识教

育，但医学作为一门经验科学，博大精深，特别是随

着医疗技术的越来越发达，医学的科别分类也越来越

细，各科研究的内容也越来越复杂。法医是取得鉴定

资格的专业鉴定人员，他们并不具有多年的临床经

验，因此法医作为鉴定人所得出的鉴定意见的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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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怀疑。 

3.3. 医疗损害鉴定制度“一元化”的必然选择 

通过上述对两种鉴定模式的比较，我们发现两者

各有利弊，但综合两者的特点，我们不难发现医疗损

害司法鉴定更加具有优势。医疗损害司法鉴定是在诉

讼过程中对案件的专门性问题，由司法机关指派或当

事人委托，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对专门性问题作出

判断的一种活动[2]。司法鉴定的基本性质是科学性与

法律性的统一，法律性的鉴定事项更加接近医疗损害

的鉴定内容，而且司法鉴定是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进

行鉴定，更能帮助法官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医疗损

害司法鉴定更加公正、合理得益于其独立的地位和比

较合理的监督机制，而且其鉴定人员实行的是个人负

责制，鉴定人在必要时还要出庭接受质询，法律性、

中立性和客观性是它的本质属性[6]。因此，笔者认为，

在医疗损害鉴定制度“二元化”向“一元化”转变的

模式选择上，应该舍弃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而保留医疗

损害司法鉴定。 

4. 我国医疗损害“一元化”鉴定制度的完善 

4.1. 吸纳具有临床经验的医学专家参与鉴定 

医疗损害司法鉴定的鉴定人大多为取得鉴定资

格的法医，法医作为既懂医学又懂法学并且独立于医

疗机构的专业人士，参与医疗损害鉴定是人们共同的

期望，也有利于保证鉴定结论的公正、客观。但法医

并不具有丰富的临床从医经验，法医所掌握的医学知

识往往是课本上的知识，不具有临床实践性，因此法

医作出的鉴定意见缺乏必要的科学性。为了保证医疗

损害鉴定意见的科学性，可以适当吸纳一定数量的临

床医学专家参与鉴定，医学专家具有丰富的临床从医

经验，对鉴定意见的科学性保证具有很大作用。 

4.2. 完善鉴定意见的监督机制 

医疗损害司法鉴定的鉴定意见是作为一项重要

证据参与医疗损害赔偿诉讼的，它能帮助法官做出公

正、合理的判决。但根据我国诉讼法的基本理念，证

据要经过质证之后才能作为证据使用，因此笔者认为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医患双方所掌握的医学知识严重

不对等，医生能够很轻易的看懂鉴定意见，可以运用

大量的医学知识对鉴定意见进行质询，可以向出庭接

受质证的鉴定人员质询医学专业的问题，解决己方对

鉴定意见的疑惑。而患方的医学知识往往匮乏，甚至

连鉴定意见上的医学术语都很难理解，更不用说对鉴

定意见中的相关问题进行质询。医患双方医学知识的

严重不平衡就导致了对鉴定意见的质证无法实质有

效的进行。法官是法律方面的专业人才，对医学知识

的掌握往往不足以应用，也往往难以引导当事人进行

有效的质证。 

鉴定意见无法进行有效质证，也即鉴定意见缺乏

有效的监督机制，不利于司法审判的公正判决，因此

我们要需要完善法庭审理阶段的专家辅助人制度。专

家辅助人一般是具有特殊技能的专业人才。医疗损害

赔偿诉讼中的专家辅助人通常是具有医学专业知识

和临床从医经验的专家，当事人(通常为患方)可以根

据诉讼中的实际需要自由聘请医学专家参与诉讼，帮

助当事人理解诉讼中涉及的有关医学问题，就鉴定意

见中的专业问题向当事人作出解释并对鉴定意见进

行审查，帮助当事人有效参与诉讼。 

5. 结语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如真理是思想

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7]。我国诉讼制度的价值要求

是司法审判结果的公平正义，要实现审判结果的公正

必须要求诉讼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要实现公正合理，

医疗损害鉴定作为医疗损害赔偿诉讼的一个环节，因

此对其也要求做到公正客观。我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

里一直是两种鉴定制度共同存在的“二元化”鉴定模

式，这种“双轨制”的鉴定模式对我国医疗损害赔偿

纠纷案件产生了很多不利影响。司法实践中重复鉴

定、多次鉴定、久鉴不决的情况时有发生，诉讼效率

大大降低，司法公正无法保障。因此笔者建议将我国

“二元化”鉴定模式转变成“一元化”鉴定模式，在

借鉴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基础上构建和完善医疗损

害司法鉴定，同时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引入并完善专家

辅助人制度帮助并保障当事人能够有效参与诉讼，帮

助当事人解决诉讼中出现的医学问题。通过对鉴定机

制的完善来实现鉴定意见的公正、客观、科学，以确

保医疗纠纷诉讼审理的公正合理，最终达到有效、公

正地解决医疗纠纷，缓解医患矛盾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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